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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差错死亡远超交通死亡
人孰能无过，怎样避免
▲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樊荣

如何保证合法、安

全、合理使用麻醉药品，

降 低 麻 醉 侵 权 致 残 或

（和）致死率，这是社

会各界和麻醉学界关注

的焦点问题。

习总书记说“有事

找法”。对于麻醉药品，

其法定说明书为法，使

用麻醉药品必须以药品

说明书为指导，说明义

务或者超说明书使用麻

醉药品说明义务必须履

行，严禁超说明书义务

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使

用麻醉药品。

所谓“义务性规范”

是规定人们必须做出某

种积极行为的法律规范，

义务性规范一般使用“应

当”、“必须”“一般应”

等加以明确；所谓“禁

止性规范”是规定人们

不得做出某种行为的法

律规范。它禁止或严禁

人们做出某种行为，要

求人们抑制一定的行为。

禁止性规范一般使用“禁

止”、严禁”、“不得”、“不

准”、“不允许”、“不能”、

“无权”等加以明确。

所谓“超”说明书

使用麻醉药品，是指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和药品说明书义

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

使用麻醉药品的情形。

例如：丙泊酚注射液麻

醉药品说明书注意事项

告知，施麻者必须是麻

醉师，非麻醉师不得施

麻；再如，施麻时现场

必须有复苏设备，无此

设备，即便是麻醉师也

不得施麻。

说明书中“注意事

项”应予高度注意且应

有文字记录佐证，建议

完 善 相 应 麻 醉 文 字 记

录，包括选择适应证、

给药途径、监护、复苏

等注意事项，这是预防

麻醉侵权的关键。《侵

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

定，超说明书禁止性规

范使用麻醉药品无侵害

的不承担侵权责任，这

是人类对未知领域之探

索，符合《科学技术进

步法》；有侵害且造成

人身损害，但未造成残

疾和死亡的，应当承担

恢复原状之民事责任；

造成残疾或者死亡的，

应 当 承 担 麻 醉 侵 权 责

任。

麻醉药品
超说明书使用与侵权责任
▲  中国卫生法学会  袁安

《To Err is the Human》

（中文译名：孰能无错）是

1999 年由美国医药卫生保健

质量委员会、美国医学研究

所共同发布的一部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报告，标志着患者

安全管理开始受到全球医药

卫生从业者的广泛关注。在

美国，每年因医疗差错而死

亡的人数，甚至远远超过了

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

实际上，在北京仅发药

给药环节所出现的类似事件，

笔者所知的便远不止于此。

2016 年 7 月，一名患儿

家属至药房取药，医师处方

为头孢克肟颗粒（50 mg/ 袋）

（儿童用），每次 1.5 袋。而

药房工作人员给出的药为头

孢克肟胶囊（100 mg/ 粒）（成

人用），用法用量单还被药

师人为改成了每次 1.5 粒。患

者家属自己核对及时发现了

问题，医院向其诚恳道歉。

2016 年 9 月，一名患者在

住院期间由于宣教不到位，将

护士发放的、本应盆浴外用的

高锰酸钾消毒片 0.2 g 口服，

造成持续一周时间的胃部不

适。最终经过协商，医院为其

适当减免了后续医疗费用。

有一份研究表明，护理

人员每连续查对 300 次就至

少会有 2 次错误。而我国对

于诊疗过程中的查对有明确

的规范要求，国外也有相关

规定，针对查对方面的措施

包括三方面：明确环节的关

键点、严格明确查对内容、

重点环节双人查对。

然而，尽管明确了如此

严谨的规范要求，错误仍然

在不断发生。我们的医疗并

不安全。那么我们应采取什

么方法来改进查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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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发药给药的过程视为一个流程来进行分析，则查

对的每一个时机实为流程中每一个环节管理的关键点。因此，

要想让流程提高正确率和稳定性，有三种方法可以进行探索。

流程越长越复杂，

发生错误的机率越高。

因此，无论再改善环节

管理，也无法彻底抵消

流程本身所带来的管控

风险，除非进行流程再

造。 

传统的门诊就诊发

药给药流程为：

“患者就诊——医

师接诊开方——患者持

方划价缴费——患者药

房交方——药房依方发

药——自行服用或护士

给药”。

一张处方从产生到

最终发药给药需经历三

个部门，经历四至五个

人之间的信息传导。

而如今，很多医疗

机构在门诊推行信息化，

处方信息可以从医生工

作站直接传导至收费部

门和药房，减少了患者

环节的信息传导。甚至

有的医疗机构实施了预

付费机制，在医生工作

站可直接进行划价扣款，

或者有的医院推

行了网络支付服务，

患者可通过“支付宝”、

“微信”等在线支付，

支付后直接至药房取药，

减少了至收费处的环节。

还有的医疗机构在门诊

输液室建立了常备药库，

需要门诊输液治疗的患

者可直接在线缴费后至

门诊输液室接受治疗，

这就进一步简化了流程，

从而减少了错误的发生

机率。

选择正确的患者是

进 行 正 确 诊 疗 的 前 提，

如 未 选 择 正 确 的 患 者，

则 后 续 诊 疗 一 错 皆 错。

类 似 手 术 室 在 接 患 者

时 应 进 行 查 对 的 规 范，

医师在接诊时、药师在

接 方 时 也 应 先 进 行 患

者身份识别，确保选择

正 确 的 患 者 再 进 行 接

诊或接方，而不应直到

开 具 处 方 或 发 药 时 才

进行查对。

此外，在给药环节，

当前的关键点在“给”，

但“用”并未得到充分

重视。给药的目的在于

用药。

针对门诊患者，药

物的用法用量应予以重

点告知说明，可采取在

药品包装上使用专门的

标识用以提醒患者用法

用量或者提供额外的用

法用量清单来进行说明。

针对住院患者，《临

床护理实践指南》明确

规定，护理人员应“协

助患者服药，确认服下

后方可离开，对危重和

不能自行服药的患者应

予喂药。患者不在病房

或者因故暂不能服药者，

暂不发药，做好交班”，

实际工作中应严格依照

规定执行。

虽然在重点环节采

取了双人查对，但仍然无

法避免错误发生。人为错

误，与其内心的注意程

度和状态相关。即使在双

人查对中，有时第一个人

会想，“反正还有人帮我

查对，我差不多看看就算

了。”而第二个人会想，

“反正别人已经查对过了，

我差不多看看就算了。”

结果，错误必然会发生。

因此，若能优化查对的方

法，同样也能避免人为的

错误。

信息化 部分医疗机

构在临床工作中实现全

信息化管理，利用 PDA

与腕带条码相结合，在

关键点强制进行扫码确

认，从而杜绝了人为错

误。针对门诊患者，也

可以参考此方式进行优

化，如可以将患者的社

保卡或就诊卡进行强制

读取，从而实现患者身

份识别，避免人为错误。

自动化 部分医疗机

构在药剂部门设置了自

动摆药机或自动发药机。

医生的医嘱或处方信息

通过系统直接传输至机

器，其便能够自动读取

用药信息进行调配。加

之与审核、发药人员进

行配合，几乎可以杜绝

发药错误。

双人查对 针对特殊

药品、输血等风险性较

高的重点环节，可将医

务人员双人查对转变为

医患双人查对，甚至增

加患者签字确认环节。

因为医务人员连续进行

查对，其错误率偏高。

但患者并不进行连续查

对，且对于自身用药情

况具有较高的关注度，

相比医务人员双人查对

而言，能够保持较高的

正确率和稳定性。

流程再造  缩短或简化流程

风险环节 增加关键点管理

人为错误 优化查对方法

部分医疗机构在

药剂部门设置了

自动摆药机或自

动发药机，能够

自动读取用药信

息进行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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